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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4,824,684股，限售期为自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占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总股本数的比例为 5.8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4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

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306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824,684 股的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401,000,000 股变更为 425,824,684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 名，对应限售股

数量为 24,824,6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3%，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9 月

4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425,824,684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总股本未发生变更。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的 2 名发行对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和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6 个月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限

售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光云科技本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光云科技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4,824,68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515,661 3.17 13,515,661 0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09,023 2.66 11,309,023 0 

合计 24,824,684 5.83 24,824,684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2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 24,824,684 6 

合计 24,824,684 6 

 

六、上网公告附件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